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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6278A 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及技術教師（以下簡稱專技教師），指具有實際經驗，其專業

或技術足以擔任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教學之教師。 

            具有實際經驗，其專業或技術足以擔任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而羅致不易且待

加強培育科目（以下簡稱特殊科目）之教師，視同專技教師。 

            前二項專業科目、技術科目及特殊科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三 條 專技教師擔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學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並具有性質

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二年以上者： 

                （一）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三）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二、依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取得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之職業訓練師資格，

並於職業訓練中心從事訓練工作三年以上。 

            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取得與其應聘科別相關之下列資格之一，且曾從事性

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五年以上者： 

                （一）甲級技術士證。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及格。 

                （三）與前目相當之考試及格。 



            四、曾從事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 

            專技教師擔任特殊科目教學者，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有學士學位以上學歷；其畢業之院、系、所或學位學程與應聘科別相關。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別性質相關專業或技術之業界實際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 

            具有第一項各款及前項資格者，其應聘歸屬之群、科、領域、專長認定基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條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聘請專任專技教師，應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準用教師聘任程序，就符合前條規定資格者公開甄選，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由學校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及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符合前條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預定任教之專業科目、技術科目或特殊科目及任課節數。 

            四、公開甄選程序資料。 

            五、學校教師員額編制表。 

            前項第二款證明文件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請求其協

助查核。 

第 五 條 前條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發給專技教師證書；其證書格式及內

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取得專技教師證書者，始得由送審學校以專技教師聘任之。 

            專技教師轉任他校時，由新聘學校依前條規定重新申請，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發給專技教師證書。 

            取得專技教師證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取得上開證書之日起二年內，修習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師資培育大學辦理之教育專業學分班八學分（以下簡稱學

分班八學分），並取得學分證明： 

            一、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後，初次取得專技教師

證書，且未曾依師資培育法取得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未取得修畢學分班

八學分證明。 

            二、本辦法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生效前，已由學校聘任之專技教師，

於修正生效後初次轉任他校。 

            專技教師應依前項規定取得學分班八學分證明者，中央主管機關於依第一項規

定核發其專技教師證書時，應附加附款，載明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得廢止其

專技教師證書。 

第 六 條 專技教師之專任人數，應在專任教師員額編制內調整之，並以專任教師總員額

之八分之一為限。但情形特殊報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學校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審核發給專技教師證書時，應載明前項所定申請

員額占總員額之比率。 



第 七 條 專任專技教師分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 八 條 專任專技教師得在國內、外學校或機構，修讀與職務有關之學分、學位，或至

與學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科目領域有關之業界，從事與其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

習、研究等活動。 

            前項進修、研習或研究之方式、給假、條件、獎勵、費用之補助、應盡之義務

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之規定。 

第 九 條 公立學校專任專技教師之成績考核，準用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之規定；私立學校專任專技教師之成績考核，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準用上開辦法之規定。 

第 十 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所定專任專技教師之其他權益事項，由學校於教師聘約中定之。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施行。 

 


